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推動績優學年實習課程補助試行要點 

109年 6月 23日 109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五次管考會議通過 

一、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拓展本校學年實習機會，並將學年實習成果據以優化學年

實習課程推動、引導系上專業課程設計調整，提升學生職場能力，成為實習機構儲備人才，特訂

定本校推動績優學年實習課程補助試行要點。 

二、 補助對象：依據本校職場實習課程開設要點，於當年度九月以前完成學年實習（含當學年

「上、下學期」或分學年「下、上學期」）課程之科系(已獲政府機關補助之產攜專班不列入)。 

三、 本要點補助應達成目標如下： 

(一)應達成至少同一實習機構五名以上學生或不同實習機構共計十名以上學生修習學年實習課

程。 

(二)應與實習機構共同研擬學生實習計畫內容，並將實習滿意度調查結果落實於系所專業課程

之改善。 

(三)應建立未來學生畢業後流向追蹤機制，以反饋學生修習學年實習課程之成效。 

四、 參與學年實習之實習機構，應具備以下條件： 

(一)需為政府登記立案、具良好職場管理制度之公民營機構。 

(二)可配合各系領域商議合適之實習方案，並簽訂實習合約書及個別實習計畫。 

(三)畢業後可優先提供正職就業機會。 

(四)以工作型實習為優先，提供不低於當地勞動規範之薪資待遇。 

五、 實習流程應符合以下條件： 

(一)實習前共構精進雙方實習課程規劃方案，並清楚告知學生應盡義務及責任。 

(二)實習中透過教師訪視輔導機制關心學生實習及實習機構輔導情形，若發生爭議時，應給予

適宜輔導轉換、終止機制。 

(三)實習後透過實習機構及實習生滿意度調查回饋，作為下次方案改善推動依據之實績。 

(四)若因故轉換實習機構者，其轉換應為校外實習機構，校內專案實習不予認列。 

六、 補助經費： 

(一)每系可擇一申請以下補助方案： 

1. 每間實習機構若錄取該系當學年度五名以上學年實習學生並完成實習課程者，系所可獲

新臺幣五萬元補助經費。 

2. 每系若推動十名以上學生參與學年實習，系所可獲新臺幣五萬元補助經費。 

3. 每系若推動二十名以上學生參與學年實習，系所可獲新臺幣十萬元補助經費。 

(二)本案原則補助十案，若申請案超出額度，以補助「每系若推動二十名以上學生參與學年實

習，系所可獲新臺幣十萬元補助經費」方案為優先。 

(三)補助經費項目包含辦理學年實習業務相關之出席費、交通費、講座鐘點費、國內差旅費、

印刷費、補充保費、工讀費、保險費、膳費、租車費、雜支等業務費用。 

七、 申請方式：申請系所須於每年八月三十一日前檢附「學年實習成果報告書（如附件）」並送至校

友服務暨實習就業中心實習組，審核通過後將於隔年予以補助。 

八、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相關經費支給，經費核銷需符合教育部及該計畫相關規

定辦理。 

九、 本要點經高教深耕計畫管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09 年高教深耕計畫學年實習成果報告書 

系名  
系所 

聯絡人 
 

申請方案 

(擇一申請) 

方案一：合作實習機構錄取本系 5 名(含)以上學年實習學生 

方案二：本系推動 10 名(含)以上學生參與學年實習 

方案二：本系推動 20 名(含)以上學生參與學年實習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__________ 課程代號：__________ 相關實習資料已上傳實習達人網（請勾選） 

實習機構合作及留任情形 (可自行增列表格) 

實習機構名稱 統編 合作條件 
合約 

類別 

學生畢業後留任情形 

實習學生姓名 

/學號 

畢業後留任

實習機構 

於同產業領域其他公

司工作（公司名稱） 

其他未留任 

公司原因 

  

■需為政府登記立案、具良好職場管理制度之公
民營機構 

■可配合各系領域商議合適之實習規劃方案，並
簽訂實習合約書及個別實習計畫 

■畢業後可優先提供正職就業機會 
□以工作型實習為優先，提供不低於當地勞動規

範之薪資待遇 
□可與系上深化產學合作與技術交流，帶出合作

案、專利等成效 
□可同意學生結合實習機構專案完成專題製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可自行增加) 

□工作型實習 
 
□一般型實習 

    

    

    

    

    

系所合作 

成效 

1.研商會議討論過程（提供圖說或具體事件說明、可檢附相關會議紀錄） 

 

 

 

 

附件 



2.實習課程調整精進機制（與業界合作實習課程調整內容，可檢附相關會議紀錄） 

 

 

 

3.其他系所專業課程調整精進機制（系所課程規劃調整後名稱/授課內容說明，可檢附相關會議紀錄） 

 

 

 

實習機構 

回饋成效 

1.實習機構滿意度調查結果或實地訪視交流情形 

 

 

 

2.實習機構輔導學生實習情形（如：業界實習輔導師徒制說明、學生生活及其他職場能力培養輔導等） 

 

 

 

學生實習 

回饋成效 

1.學生實習成果及滿意度調查結果說明 

 

 

 

2.為實習機構解決問題或提出改善方案、協助公司開發專利、以及對公司具體貢獻等 

 

 

 



實習過程相

關照片花絮 

(可自行增列) 

照片 照片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 照片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申請人 系所主管核章處 

  

 


